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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總體經濟 

(一) 經濟分析 

因美中貿易紛爭影響引發轉單效應及台商回流，使得國內投資、出口及民間消費

均優於預期，2019Q4經濟成長率續上調，來到3.38%。綜合全年表現，2019年

經濟成長率為2.73%，較原預測值增加0.09個百分點；11月景氣燈號亮出睽違14

個月的綠燈，分數終止連三降，燈號更中止連10顆黃藍燈，12月景氣分數持續上

揚，燈號續亮綠燈。惟武漢肺炎疫情升溫將影響中國經濟，經濟外溢效果短期內

將牽動台灣經濟前景，影響層面有待觀察。 

 

圖 1 台灣近年經濟成長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2 台灣近年景氣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12月外銷訂單年增0.9%，終止連13黑走勢，但2019年全年接單4,845.6億美元，

年減5.3%，仍為負成長。受惠於美中情勢緩和、5G 帶動電子零組件需求擴增、

資通訊產品接單成長，以及面板供過於求的壓力縮緩等利多因素，2020年第一季

可望呈現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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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灣近年物價指數年增率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4 台灣近年貨幣市場指標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圖 5 台灣近年外銷訂單金額變化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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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貨幣供給方面，12月 M1B 年增為7.44％，M2年增升至4.12％，M1B 年增率持

續高於 M2年增率，維持「黃金交叉」。台股受惠於台商陸續回流的利多，以及

轉單效應，指數不斷往上攀高，第四季大盤季線大漲1,168點，2019年以11,997

點封關，全年指數上漲約2,270點，漲幅超過23%，創10年來最大漲幅。 

 

圖 6 台灣近年台股加權指數走勢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在房地產市場方面，2019 年全台建物買賣移轉棟數來到 300,275 棟，年增 8%，

是五年來首次站上 30 萬棟大關，六都中以桃園年增 16.8%表現最為亮眼，南高

增幅亦超過一成，其中高雄年增 11.9%，台南年增 10.3%；至於台中、新北及台

北則分別年增 9.1%、6%及 3.4%；價格方面，北北桃房價走勢續穩，呈現區間

震盪格局，竹中高房價則再創新高，近期全台各都會區房價雖未見回檔趨勢，但

近兩年住宅建照核發宅數大增，預期這批新增供給將會在今明兩年逐步發酵，可

能對後續房價漲勢購成相當程度的阻力。目前各都會區市場買盤仍以自住需求為

主，在支付能力未明顯改善的情況下，購屋者尋屋方向已有往較舊、較外圍的區

域調整，或將成為後市發展不可忽視的觀察重點。 

 

表1 買賣移轉棟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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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政策及法規修正 

⚫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2月6日台內營字第1080821976號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依都市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 

 

⚫ 土地登記規則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2月9日台內地字第1080266497號 

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施行。 

附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提出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一、因徵收、區段徵收、撥用或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二、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定之登記。 

三、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四、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五、依法代位申請登記。 

六、遺產管理人之登記。 

七、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八、依原國民住宅條例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銷登記。 

九、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之登記，他共有人之

土地所有權狀未能提出。 

十、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抵押權登記。 

十一、依本規則規定未發給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十二、以具有電子簽章之電子文件網路申請之登記，其登記項目應經中央地

政機關公告。 

十三、祭祀公業或神明會依祭祀公業條例第五十條或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四

條規定成立法人，所申請之更名登記。 

十四、其他依法律或由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免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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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條  土地權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本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

登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但得就原書狀加註者，於加註後發還之；

符合第三十五條第十二款情形者，於換領前得免繕發。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繕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給之，

登記機關並應於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記明之：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共有物分割登記，於標示變更登記完畢。 

三、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登記機關逕為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所有權狀；

換領前得免繕發。 

第六十七條  土地登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

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 

二、申請他項權利塗銷登記，經檢附他項權利人切結書者，或他項權利人出

具已交付權利書狀之證明文件，並經申請人檢附未能提出之切結書。 

三、申請建物滅失登記，經申請人檢附切結書。 

四、申請塗銷信託、信託歸屬或受託人變更登記，經權利人檢附切結書。 

五、申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登記，未受分配或不願參與分配者；或經登記機

關於登記完畢後通知換領土地及建築物權利書狀，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六、合於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九款、第十三款及第十四款情形之

一。但經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公告權利書狀免予公告註銷者，不在此限。 

第九十七條  申請土地權利移轉登記時，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八條之五

第三項、第五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二

款、第三款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

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

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依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九百十九條、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百

零七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或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第一款規定，

優先購買權人放棄或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權者，申請人應檢附優先購買權人

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文件；或出賣人已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證件並切結優

先購買權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不表示優先購買，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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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之登記，於登記完畢前，優先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異議並

能證明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或公告之條

件出賣者，登記機關應駁回其登記之申請。 

 

⚫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文化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2月12日文授資局蹟字第10830114241號 

修正「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第 三 條  建造物所有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申請指定為直轄市定、

縣（市）定古蹟者，應檢具申請表、建造物所有權證明、認定具備前條第一

項指定基準之說明及其他相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建造物所有人或各級主管機關、個人、團體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申請或提

報指定為國定古蹟者，應檢具申請或提報表、認定具備前條第二項指定基準

之說明及評估其價值增加之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或提報。 

主管機關受理前二項申請或提報時，得檢視其資料完整，提供相關之諮詢、

資訊或其他必要之輔助；資料不完整而可補正者，得請其於一定期限內補正。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為古蹟之指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經審議會審議通過。 

三、作成指定處分，辦理公告，並通知申請人或處分相對人。 

主管機關於審議會審議前，得召開公聽會或說明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後，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六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四條第三項函報備查，應

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及古蹟清冊。 

二、現場勘查紀錄。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及本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評估報

告。 

四、其他相關資料。 

前項第一款之古蹟清冊，應載明下列事項並附圖片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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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稱、種類、位置或地址。 

二、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其地號。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基本資料。 

六、創建年代、歷史沿革。 

七、古蹟之現狀、特徵、使用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類別、周邊環境景觀及使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資料涉及土地、建造物範圍圖說者，應套繪於地籍圖上，並標明下列事

項： 

一、古蹟配置及其所定著土地保存之整體範圍界線。 

二、附近街廓名稱及位置。 

三、圖面之比例尺。 

第 八 條  前條之廢止程序，由主管機關依指定程序辦理；其為直轄市

定、縣（市）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辦理公告。 

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國定古蹟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逕就國定古蹟部分，廢止其原有之指定處分，並於辦理

公告後，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 

內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2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80266652號 

修正「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第 九 條  依本條例第九條規定申請收回被徵收土地案件，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同需用土地人、申請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實地勘查，並作

成勘查紀錄及研擬是否得申請收回之意見，報請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前項規定辦理實地勘查，逕由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報請原核准徵收機關核定後，將處理結果函復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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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非原所有權人或其全體繼承人。但任一繼承人敘明理由為其全體

繼承人之利益申請，依前項規定辦理。 

二、其申請已逾法定期間。 

三、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未滿三年，原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申請收回。 

四、其他法律規定之使用期限屆滿前，原土地所有權人以需用土地人尚未依

徵收計畫開始使用為由申請收回。 

依第一項規定實地勘查時，申請人有不同意見者，應於勘查紀錄記明。 

第 十 條  需用土地人依本條例第十條規定舉行公聽會，應至少舉行二

場，其辦理事項如下： 

一、應於七日前將舉行公聽會之事由、日期及地點公告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

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村（里）

辦公處之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並於其網站張貼公告及

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二、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

人。 

三、說明興辦事業概況、展示相關圖籍及說明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

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並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後場公

聽會並應說明對於前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明確回

應及處理情形。 

四、公聽會應作成會議紀錄，並將紀錄公告周知，張貼於需用土地所在地之

公共地方、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村（里）

辦公處公告處所，與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需用土地人並需於其網

站上張貼公告及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五、依前二款規定所為前場公聽會紀錄之公告及書面通知，與對於前場公聽

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處理，應於舉行後場公聽會

前為之。 

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及徵收案件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時，

應一併檢附所有公聽會紀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對其意見

之回應及處理情形。 

第  十三  條  本條例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所有權人陳述意見，

需用土地人應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以書面通知被徵收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所有權人為之。但有前條情形者，不須通知。 

前項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得於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時，或舉辦區段徵收公聽會時一併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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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以書面通知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書面通知陳述意見之期限，自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不得少於七日；

已併協議會議開會通知者，自最後一次會議之日起，不得少於七日。 

二、所有權人以言詞陳述意見者，需用土地人應作成書面，經所有權人確認

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事由。所有權

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三、需用土地人對於所有權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見，均應以書面回應及

處理；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時，應一併檢附所有權人以書面或言詞

陳述之意見，及需用土地人之回應、處理之書面資料，並將意見及回應、處

理情形依序整理，詳實填載於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如附表）。 

第  十六  條  需用土地人依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十三條之一規定擬

具徵收計畫書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後，其程式不合經命補正者，應於六個月

內補正完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應重新辦理協議價購程序後，再

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第五十六條之一  本條例第四十九條所稱開始使用，指興辦事業之主體工

程動工；所稱完成使用，指興辦事業整體工程完成驗收。但依其事業性質無

需興建工程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七條之一  依本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得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之

原土地所有權人，為原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原所有權人死亡，為其全體

繼承人。但任一繼承人得敘明理由為其全體繼承人之利益請求之。 

前項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原為分別共有者，各共有人得就其應有部分

請求之。 

第六十一條之一  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得請求徵收土地所有權

之所有權人，為原被徵收地上權時之土地所有權人；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

已辦竣繼承登記者，為登記名義人；未辦竣繼承登記者，為其全體繼承人。 

前項請求徵收土地所有權之土地為分別共有者，各共有人得就其應有部分申

請之。 

第六十一條之二  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請求徵收土地所有權案

件，由需用土地人會同申請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實地勘查，並作成勘查紀錄，

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將處理結果函復申請人。但申請人未符合前條

第一項規定，或其申請已逾法定期間者，免實地勘查，逕由需用土地人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將處理結果函復申請人。 

依前項規定實地勘查時，申請人有不同意見者，應於勘查紀錄記明。 

第六十一條之三  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二項徵收土地所有權，其土地改

良物所有權人相同者，應依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一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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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之四  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準用徵收規定取得之地上權

撤銷或廢止徵收時，已依同條第二項核准徵收所有權之土地應一併辦理撤銷

或廢止徵收。 

前項土地撤銷或廢止徵收時，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應依本條例第五十四

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一併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 

第六十二條之一  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請求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所有權案件，由需用土地人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將處理結果函復

申請人。 

第六十五條之一  土地徵收相關事件之損害賠償，由造成損害之機關負擔；

應由數機關共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者，由各機關協議其責任之分擔。 

前項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及土地改良物，適用之。 

 

⚫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財政部令中華民國108年12月20日台財產改字第10850004420號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三、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執行機關公開招標。 

(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考量施政需要、業務推動以及公共利益，認定

有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予特定對象使用必要者，由主辦機關報經財政部核定

後辦理。 

十、（刪除） 

十一、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審認提供使用必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認定基於施政需要、業

務推動以及公共利益，有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必要，填具審查意見表函送主

辦機關。 

(二) 函復初審意見：主辦機關查明無處分利用計畫及無需補正說明事項後，

函復初審意見，並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序辦理委託專業估價機構查估

市價及擬訂第五款書件。 

(三) 委託查估市價：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規定，委

託專業估價機構辦理土地市價查估，並將估價報告書函送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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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市價評定： 

１、主辦機關將估價報告書函送執行機關。 

２、主辦機關及執行機關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規定辦理土地市價評定。 

３、國有財產估價小組及國有財產估價委員會有修正意見時，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責成委託之專業估價機構配合修正估價報告書。 

(五) 擬訂建議書及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五點規

定，擬訂存續期間、權利金及地租計收基準等條件之建議書及設定地上權契

約格式函送主辦機關。 

(六) 審議小組評定：主辦機關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建議條件，提

送審議小組評定。 

(七) 洽商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主辦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設定地

上權契約格式（內容）洽商達成共識。 

(八) 財政部核定：主辦機關就評定之存續期間、權利金及地租計收基準，併

同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及對象，報請財政部核定。 

(九) 通知繳交權利金：執行機關於接獲主辦機關轉交之財政部核定函件後，

應即通知特定對象於指定日起五十日內繳清權利金。 

(十) 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辦理公證及申辦登記：執行機關於特定對象繳清

權利金後，應通知特定對象會同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及辦理公證，並申辦設

定地上權登記。 

前項特定對象，倘有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繳納權利金之必要者，應於前

項第九款指定日起五日內提出申請，並準用第九點規定辦理。 

特定對象未依通知期限繳清權利金者，原核定及通知失其效力，由執行機關

函告特定對象，並副知主辦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上權存續期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監督查核地上權人使用情形，

並將監督查核結果函送執行機關。 

十二、設定地上權契約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雙方當事人。 

(二) 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標示與面積。 

(三) 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 地上權權利金、地租之給付數額及給付方式。 

(五) 建築改良物（下稱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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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設定目的及土地使用限制。 

(七) 經價購取得毗鄰私有畸零地之處理方式。 

(八) 地上權人就設定地上權土地申請接受容積移入之處理方式。 

(九) 得減免地租之事由及減免方式。 

(十) 地上權與地上建物之轉讓、信託及設定抵押權之限制。 

(十一) 違約處理及得終止地上權之事由。 

(十二) 地上權消滅後地上建物之處理。 

(十三) 其他。 

二十、地上權人於地上權存續期間申請辦理地上權、地上建物信託時，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執行機關得予同意： 

(一) 信託關係之受託人（即地上權之受讓人）為依信託業法經主管機關許可，

以經（兼）營信託為業，且其營業執照列有地上權信託業務項目之機構。 

(二) 以地上權人為信託關係之委託人及受益人，且地上權人因信託關係所享

有之信託利益不得轉讓或設定負擔予第三人。 

(三) 受託人承諾於信託期間繼受原設定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

併受讓地上權及地上建物之全部。 

(四) 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辦理信託；無地上建物或地上建物未經登記，於

地上權人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次日起三個月內辦理

信託登記及預告登記後，得僅就地上權辦理信託。 

(五) 信託期間之末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限末日之後。 

(六) 地上權消滅，信託契約隨同終止。 

(七) 設定地上權契約為信託契約之一部分。 

 

⚫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中華民國108年12月12日文授資局綜字第10830129591

號、農林務字第1081701639號、海科文字第10800101291號 

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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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目所稱遺物，指下列各款之一： 

一、文化遺物：指各類石器、陶器、骨器、貝器、木器或金屬器等過去人類

製造、使用之器物。 

二、自然及生態遺留：指動物、植物、岩石、土壤或古生物化石等與過去人

類所生存生態環境有關之遺物。 

三、人類體質遺留：指墓葬或其他系絡關係下之人類遺骸。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五目所稱遺跡，指過去人類各種活動所構築或產生之非

移動性結構或痕跡。 

第  十四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條組成文化資產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

會），應依本法第三條所定文化資產類別，分別審議各類文化資產之指定、

登錄、廢止等重大事項。 

主管機關將文化資產指定、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認定之

個案交付審議會審議前，應依據文化資產類別、特性組成專案小組，就文化

資產之歷史、藝術、科學、自然等價值進行評估。 

文化資產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

化景觀、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類別者，前項評估應包括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指定登錄範圍之影響。 

第十四條之一  為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教育，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

協調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督導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如下： 

一、培育各級文化資產教育師資。 

二、獎勵及發展文化資產教育課程、教案設計及教材編訂。 

三、結合戶外體驗教學及多元學習課程與活動。 

四、其他與文化資產保存相關之教育。 

第  十五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六十條第一項、

第六十五條第二項、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九十五條第

一項所定主管機關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文化資產價值或具保護需要

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主管機關應依法定程序審查，其審查規定

如下： 

一、邀請文化資產相關專家學者或相關類別之審議會委員，辦理現場勘查或

訪查，並彙整意見，作成現場勘查或訪查結果紀錄。 

二、依前款現場勘查或訪查結果，召開審查會議，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 

個人或團體提報前項具文化資產價值或具保護需要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

保存者，應以書面載明真實姓名、聯絡方式、提報對象之內容及範圍；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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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所定具古物價值者，並準用本細則第三十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現場勘查，主管機關應通知提報之個人或團體、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現場勘查通知書應於現場勘查前七日寄發。 

第一項第二款決定，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提報之個人或團體及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列冊追蹤屬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者，應公布於主管機關

網站。 

經第一項審查決定列冊追蹤者，主管機關應訂定列冊追蹤計畫，定期訪視。 

縣主管機關從事第一項普查時，鄉（鎮、市）公所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予以協

助。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

二項、第七十九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九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主管

機關定期普查，應每八年至少辦理一次。 

第  十七  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定興建完竣逾五十年之公有建造物及附屬設

施群，或公有土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以下併稱建造物），處

分前應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其評估程序如下： 

一、建造物之所有或管理機關（構），於處分前應通知所在地主管機關，進

行評估作業。 

二、主管機關於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時，應邀請文化資產相關專家學者或

相關類別之審議會委員，辦理現場勘查或訪查，並彙整意見，作成現場勘查

或訪查結果紀錄。 

三、主管機關應依前款現場勘查或訪查結果，作成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並依該報告之建議，決定是否啟動文化資產列冊追蹤、指定登錄審查程序或

為其他適宜之列管措施。 

本法第十五條所稱處分，指法律上權利變動或事實上對建造物加以增建、改

建、修建或拆除。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結果，應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 

主管機關於辦理第一項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程序，得就個案實際情況評估，併

同本法第十四條、第六十條所定程序辦理。 

第  十八  條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審議程序之起始時間，以主管機關

辦理現場勘查通知書發文之日起算；主管機關於發文時應即將通知書及已為

暫定古蹟之事實揭示於勘查現場。 

主管機關應於前項發文日，將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暫定古蹟、其定著土地範

圍、暫定古蹟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以書面通知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及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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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延長暫定古蹟審議期間者，應於期間屆滿前，準用前

項規定辦理。 

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定暫定古蹟於同條第三項所定期間內，經主管機關審

議未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或聚落建築群價值者，主管機關應以書面

通知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自主管機關書面

通知之發文日起，失其暫定古蹟之效力。 

第二十九條  中央政府機關與附屬機關（構）、國立學校、國營事業及國

立文物保管機關（構）（以下併稱保管機關（構））依本法第六十六條規定

辦理文物暫行分級時，應依古物分級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所定基準，先予審

定暫行分級為國寶、重要古物、一般古物，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備查，應檢具暫行分級古物清單，載明名稱、數量、年代、材質、圖片

及暫行分級之級別。但年代不明者，得免予載明。 

國立文物保管機關（構），依第一項規定暫行分級為一般古物者，得以該保

管機關（構）之藏品登錄資料，作為前項備查清單。 

第一項暫行分級為國寶及重要古物者，保管機關（構）應另檢具下列列冊資

料，報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審查： 

一、文物之名稱、編號、分類及數量。 

二、綜合描述文物之年代、作者、尺寸、材質、技法與其他綜合描述及文物

來源或出處、文物圖片。 

三、暫行分級為國寶或重要古物之理由、分級基準及其相關研究資料。 

四、保存狀況、管理維護規劃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一項暫行分級為一般古物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備查資料，送保管機關

（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依本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辦理。 

保管機關（構）為辦理第一項審定，得自行或委託相關研究機構、專業法人

或團體，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小組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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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臺灣都會區住宅市場分析 

(一) 住宅市場交易指標 

 

 
圖 7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家庭數及戶量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二) 住宅市場成交面積 

 
圖 8 台灣都會區住宅市場近年住市場成交面積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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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宅成屋市場交易結構 

 
圖 9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交易結構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四) 住宅成屋市場總價分布 

  

圖 10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住宅產品總價變化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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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住宅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圖 11 台灣都會區近 1 年成屋市場交易面積分布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六) 信義房價指數 

  
圖 12 信義房價指數 

資料來源: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分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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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投資市場 

台灣投資市場今年以紅盤收關，全年交易額達964億元，雖較2018年減少3%，全年投

資金額仍站上900億元大關。單筆交易金額方面，今年有多筆大額指標交易，主要集中

於台灣南北之都會區，包括63.6億元之南港世界明珠辦公大樓、國票金控以56.7億元

購入華固亞太置地辦公大樓，及高雄地標85大樓之君鴻國際酒店，與近台北車站的市

民酒店等，其個別交易金額均逾50億元。 

第四季度投資金額較上季增加約17%，達244億元，占全年25%；單筆交易金額最大

者，為全球人壽以28.1億元購入華亞科技園區廠房，該標的將轉作倉儲物流使用。 

全年買盤以國內資金為主，自用型及投資型需求均有。自用需求主要動能來自於金融

業對於空間升級及整併的需求，及持續擴充產能的科技製造業。指標個案除前述辦公

大樓個案之外，尚有聯詠科技以36.9億元購置台元科技園區廠辦、台達電子以25.7億

元取得中壢工業區廠房，及日月光以23.3億元購入高雄楠梓廠房等。 

第四季度投資型買家亦表現積極，主要由壽險公司及資產管理公司領軍，除全球人壽

投資桃園物流廠房之外，台灣人壽及新光產險分別以18.0億元及11.3億元，取得內湖

禾馨產後護理中心及微米科技大樓全棟。資產管理公司則青睞法拍市場中的投資性不

動產，中國信託資產管理公司及合作金庫資產管理公司，分別透過法拍取得北投的商

場與內湖波昂科技中心。 

因應主要買盤需求，辦公大樓及工業廠房於全年度投資金額貢獻最多，分別占全年之

31%及33%；次為廠辦大樓，約占17%，旅館交易集中於台北市及高雄市，廠辦大樓

交易則集中於北台灣。隨電子商務蓬勃發展，零售產業不論線上或線下，對於倉儲物

流需求強勁，尤受機構投資人青睞，購入位於物流重鎮桃園市之倉儲物流。 

2019年全年土地市場投資金額突破3,000億元，達3,140億元，創下歷史新高。開發商

仍為主力買盤，交易集中於北台灣及中台灣。372億元的台北市京華城購物中心土地交

易案，為史上單筆交易金額最高個案，貢獻今年土地市場最多，達全年之12%。地上

權市場亦在第四季度出現二筆指標交易。南山人壽以159.8億元標下位於台北市信義區

的台北信義行政中心50年地上權，每坪單價約達744萬元，創下當地土地地上權單價

記錄；另有元大人壽以53.3億元，取得捷運松江南京站二、三號出入口地上權，預計

開發辦公大樓。 

表2 大宗成交統計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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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辦公市場 

2019年第四季整體台北市辦公室平均租金每月每坪約新台幣2,145元，租金季增

0.52%、年增達1.76%。整體空置率較前一季下降0.52%至2.95%。值得注意的是，各

大房東除了租金也開始向調整管理費，從第三季開始調漲管理費約每坪20-50元不等。 

該季台北市A級商辦租金平均單價2,808元，租金單價季增0.72%，空置率4.25%，單

季下降1.20%。自金管會發了三張純網銀執照後，各家純網銀為趕在2020年上半年對

外營業，積極擴編，其中全由台灣本土企業投資的將來銀行NEXT BANK一口氣租下大

陸工程敦南大樓的6至9樓共4個樓層，約1,595坪；另一家純網銀連線銀行LINE BANK

則選擇了位於信義計畫區的點石大樓Justco的共享辦公空間15樓整層246坪，並持續增

租中。 

整體敦南辦公商圈空置率為3.94%，較上季上升0.1%，主要原因為敦南金融大樓將啟

動都更程序，大樓內租戶也將陸續搬遷。此外，位於西區的台灣人壽金融總部也在本

年度最後一季有租戶入駐，其中SONY就承租1,240坪，整體西區空置率也下降了1.83

個百分點來到2.57%，為本季空置率下降幅度最多的商圈。辦公室市場一級商圈信義

計畫區，本季丹麥上市櫃的能源公司沃旭能源將從新光信義金融大樓搬遷至隔壁的華

新麗華大樓，信義區整體空置則下探0.88%來到2.71%。 

 

 

圖 13 近年台北市辦公租金成交行情與空置率趨勢圖 

資料來源：瑞普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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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零售市場 

本季西門商圈與站前商圈店面空置率微幅上升，忠孝商圈與中山南京商圈則分別為下

降及持平，除忠孝及站前商圈租金調降外，西門商圈租金微幅上揚。 

之前忠孝商圈因店家撤出致空置率上升，房東釋出租金調降的善意後，本季除服飾及

餐飲展店外，空置9個月的「永福樓」舊址最終由服飾品牌「NET」承租，受惠租金的

調降，本季空置率下降近4個百分點，來到7.7%。本季由「寶雅」承租上季撤出「快

食尚」美食廣場原址，為該品牌首度插旗中山南京商圈，佐以「線形公園」的完工使

人潮更容易穿越其中，為中山南京商圈增添亮點。 

TSUTAYA BOOKSTORE蔦屋書店12月於南港CITYLINK開幕，呼應南港CITYLINK親

子友善百貨環境，近500坪的蔦屋書店規劃親子閱讀區域。因應少子化的影響，結合親

子互動的複合式都會休閒已成為近年來商場規劃的趨勢。此概念也同樣展現在信義商

圈商場營業面積約13,000坪的遠百信義A13，引進全台首家樂高授權專賣店，打造體

驗銷售合一之樂高樂園外，更結盟威秀影城於高樓層設置頂級影廳。信義商圈從「高

貴」、「年輕」到「親子」，實現商圈全客層之定位。 

受惠於信義商圈內電影院及夜店等夜間娛樂，帶動餐飲營業時間的延長，深夜食堂成

為夜間經濟中悄然崛起的新勢力。展望來年，觀光人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持續在西門

町發酵，店面需求及租金表現持穩；忠孝商圈表現則在租金下調後可望吸引店家回

流。 

表3 台北市主要商圈平均租金與未來新供應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註     釋：只考慮主要商圈沿街店面，除非特別註明,所有的資料都是按照毛面積計算租

金不包括管理費及其他開支 

项目名稱  區域  開幕時間  營業面積(坪)  

遠百信義  台北市信義區  2019  13,000 

京站小碧潭店  新北市新店區  2020  4,500  

宏匯廣場  新北市新莊區  2020  25,600  

Mitsui Shopping Park LaLa-
port 南港 

台北市南港區  
2021  

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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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工業市場 

表4 工業經濟指標 

季別 2019Q2 2019Q3 未來一年走勢 

二級產業成長 0.6% 1.7% N/A 

GDP成長 2.6% 3% ↓ 

CPI成長 0.8% 0.4%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本季內湖科技園區無廠辦大樓新供給。西湖、文德及舊宗三區段皆有穩定去化表現，

西湖段多為百坪面積之去化，空置率下降0.4個百分點至0.9%，幾乎臨近滿租狀況。文

德段空置率為4.8%，主要租賃為醫療業承租「國美時代廣場」約320坪。舊宗段拜大

都會國際家具承租「根鼎舊宗大樓」約1,500坪之賜，空置率下降2.2個百分點至

15.8%。 

本季西湖段及舊宗段租金分別成長1.9%及0.3%，至每月每坪約1,430元及940元，文

德段租金則持穩，維持在每月每坪約1,000元。售價方面，各段售價行情呈現小幅上揚

趨勢，西湖段每坪約56-68萬元、文德段每坪約42-48萬元、舊宗段每坪則約40-45萬

元。本季內湖科技園區有數筆億元以上大型交易，主要包括文德段保瑞藥業以6.4億元

購入「全網通大樓」、新光產險斥資11.3億元購入「微米科技大樓」及台灣人壽斥資

約18.0億購入「禾馨民權大樓」。 

回顧2019年，三區段租賃皆穩定去化，尤以西湖段供給最為吃緊，該區段新供給宏匯

瑞光廣場預計2020年完工，預期將帶動西湖段租金上揚。文德段全棟買賣交易居多，

顯示對於整棟廠辦需求增溫，租金走勢持穩。舊宗段於2020年將有約12,700坪新供

給，預期完工後短期內空置率微幅上漲，惟西湖段及文德段發展已趨飽和，需求外溢

至舊宗段，租金水準小幅上揚。 

 

表5 西湖廠辦市場指標 

段別 空置率 租金(元/坪/月) 未來新供給(坪) 

西湖段 0.9% 1,430 29,500 

文德段 4.8% 1,000 0 

舊宗段 15.8% 940 18,500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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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西湖段廠辦租金及空置率 

資料來源：戴德梁行研究部 

 

近年由於西湖、文德段素地鮮少，建商紛紛向漸往舊宗、潭美及安康段購地規劃興建

廠辦及辦公大樓，預期帶動內科產業聚落持續往外擴張發展。 


